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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629                   股票简称：攀钢钒钛                   公告编号：2014-06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关于进一步做好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有关工作的通

知》（川证监上市[2014]8 号）文件精神，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对本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及本公司的承

诺事项进行了专项检查，未发现相关承诺方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况，也没有

超过期限而未履行承诺的情况。本公司及相关主体历年来尚未履行完成且

尚在履行期限内的承诺事项的具体情况如下： 

 

1、2011 年 1 月 27 日，本公司与鞍山钢铁集团公司（以下简称“鞍山

钢铁”）签署《预测净利润补偿协议》，鞍山钢铁承诺：2011 年度、2012 年

度和 2013 年度，鞍钢集团鞍千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鞍千矿业”）

和 50%卡拉拉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卡拉拉”）股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合计数（以下简称“实际盈利合计数”）应不低

于鞍千矿业和 50%卡拉拉股权的 2011 年度、2012 年度和 2013 年度的预测

净利润合计数。本公司将在 2013 年度结束后聘请具有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

师事务所对 2011 年度、2012 年度和 2013 年度鞍千矿业和 50%卡拉拉股权

实际盈利合计数与预测净利润合计数之间的差额出具专项审核意见。此后，

鞍山钢铁进一步承诺：2011 年度、2012 年度和 2013 年度，鞍千矿业和 50%

卡拉拉股权实际盈利合计数将不低于 225,117 万元，如鞍千矿业和 50%卡

拉拉股权 2011 年、2012 年、2013 年实际盈利合计数低于预测净利润合计

数，根据 2011 年 7 月 4 日鞍山钢铁出具的《关于预测净利润补偿实施时间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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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函》，鞍山钢铁将于上述专项审核意见出具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向本公

司支付现金进行补偿。 

该项承诺履行情况：正在履行。 

 

2、根据鞍钢集团公司（以下简称“鞍钢集团”）2010 年 12 月 8 日出

具的《关于避免与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的承诺函》，鞍

钢集团将尽最大努力逐步促使鞍山钢铁现有的铁矿石采选业务达到上市条

件，除政策、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影响外，在本次重组（指本公司与鞍山

钢铁进行的重大资产置换）完成后五年内将其注入本公司。鞍钢集团未来

在行业发展规划等方面将根据国家的规定进行适当安排，在鞍钢集团与本

公司具有同等投资资格的前提下，对于新业务机会（本承诺中所有新业务

均指与本公司铁矿石采选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新业务），

鞍钢集团应先通知本公司。如本公司接受该新业务机会，鞍钢集团需无偿

将该新业务机会转让给本公司，如本公司拒绝该新业务机会，鞍钢集团及

其下属全资、控股公司才有权进行投资。此后若本公司提出收购要求，鞍

钢集团及其下属全资、控股公司仍需将新业务机会所形成的资产和业务以

合理的价格及条件优先转让给本公司。 

根据 2011 年 11 月 22 日出具的《关于进一步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为切实解决同业竞争，在不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前提下，

鞍钢集团将在前述五年期限内采取资产托管的方式作为过渡期的保障措

施。在本次重组完成后六个月内，鞍钢集团与本公司签署《托管协议》，将

鞍山钢铁现有的铁矿石采选业务（以下简称“托管业务”）交由本公司进行

托管，直至不存在同业竞争为止。在托管期间，本公司有权代替鞍钢集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的规定就涉及托管业务的

重大事项进行决策，并将充分利用自身业务经营管理优势和有效资源，及

时解决相关业务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保证托管业务正常运作。该承诺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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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事项未完成前且鞍钢集团作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期间内持续有效。 

该承诺履行情况：正在履行，其中 2012 年 6 月 28 日，鞍钢集团已与

本公司签署《托管协议》，上述托管业务已交由本公司托管。 

 

3、2011 年 11 月 22 日，鞍山钢铁在其出具的《关于保证攀钢集团钢铁

钒钛股份有限公司在鞍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攀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资金安全的承诺》中承诺：①鞍山钢铁将严格按照证监会、银监会和深交

所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为鞍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鞍

钢财务公司”）、 攀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攀钢财务公司”）规

范运营创造良好条件，督促本公司和鞍钢财务公司、攀钢财务公司严格遵

守关联交易制度。②鞍山钢铁保证本公司在鞍钢财务公司、攀钢财务公司

资金的安全，如本公司在鞍钢财务公司、攀钢财务公司的资金发生损失，

自损失发生之日起三个月内，鞍山钢铁将予以足额现金补偿。 

该承诺履行情况：该承诺为长期性承诺，正常履行中。 

 

特此公告。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三日 




